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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文  件  之  十  四  

 
清镇市 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 
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2022 年 1 月 7 日在清镇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清镇市财政局局长   徐波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向大会报告 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

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

协的监督和关心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清镇市财政工

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

要讲话精神，努力加强税源培育，全力增收节支，不断推进财政

改革、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民生投入，持续支持经济建

设，切实发挥基本民生的兜底保障作用和对经济社会的撬动作用，

实现财政运行平稳有序，引领了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财政收支平稳有序。五年来，全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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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亿元，2021 年完成 39 亿元，是 2017 年 32 亿元的 1.2 倍，

年均增长 6.9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89 亿元，2021 年

完成 19 亿元，是 2017 年 16 亿元的 1.2 倍，年均增长 4.97%。一

般公共预算累计支出 200 亿元，2021 年完成 40 亿元，是 2017

年 36 亿元的 1.1 倍，年均增长 2.5%。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五年来，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1 亿元，实施农村道路建设和

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 452 个。通过加大本级财政投入，整合各级

资金、引导金融资本、PPP 模式撬动社会资本等投入 67.0 亿元，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和稳步推进。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五年来，统筹各类资金 32.5 亿元

投入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得到改善，

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97%以上，红枫湖水质长期稳定在Ⅲ类、

取水口水质稳定在Ⅱ类，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100%。 

——城市品质明显提升。五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105.4亿元，

大力实施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开展了市政主干道建设、

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背街小巷改造项目等，涵

盖青龙山、巢凤、滨湖三个街道办事处，项目惠及群众 6 万余人。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五年来，全市九大民生支出 152

亿元，年均增速为 2.49%，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投入资

金 17.3 亿元，实施“百校攻坚”“全面改薄”等教育项目 163 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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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新增学位 2.86 万个；投入 12 亿元实施“百院建设”，完成市一

医新院区、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市中医院扩建工程，实现 181 个

行政村卫生室全覆盖。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共计 632 个，完成 170 公里村组道路建设，

12309 盏太阳能路灯安装，72 个文化广场，总投资 9347 万元，

项目覆盖 114 个行政村，受益农户 3.2 万户、受益农业人口 11

万人；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798 户，惠及全市 9 个乡镇；建成公租

房（廉租房）共计 6843 套, 累计发放住房补贴 1590 万元，解决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财政改革不断深化。五年来，财政部门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全市市直预算单位和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覆盖，全

面完成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工作取得成效，

在贵州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示范建设中连续 3 年评为优秀等次。

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强化了监管职能，促进了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财政管理水平持续得到提升。 

二、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以下数据为初步预计数） 

全市完成财政总收入 3900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7700 万元（主要是贵安新区划转较年初预

算减少 1800 万元），为预算（指调整预算，下同）的 99%，比

上年增长 1.03%，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205994 万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57443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 7851 万元，新

增一般债券收入 7814 万元，上年结余 9400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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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201 万元，全市可用财力

共计 44800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07000 万元，一般债

务还本支出 7851 万元，年终结余 33150 万元，全年财政收支平

衡。 

（二）2021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以下数据为初步预
计数）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730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2%，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185842 万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7400 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 7851 万

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 7814 万元，上年结余 9059 万元，减去上

解支出 19259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201 万元，市本级

可用财力共计 4078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67275万元，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7851 万元，年终结余 32680 万元（全部为结

转下年的上级专款），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1.税收收入完成 110161 万元，同比增长 3.3%。 

2.非税收入完成 57139 万元，同比降低 0.6%。 

市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3576 万元（不含上级专款），

为预算（剔除预备费）的 100%。（具体详细科目支出数据待财

政决算后再次向人大报告）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以下数据为初步
预计数） 

2021 年清镇市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00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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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84700 万元），为预算的 102%，加政府性基

金补助收入 10348 万元，新增地方专项债 53172 万元，基金债务

转贷收入 135829 万元，上年结余 81297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可用财力 570646 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预算支出完成 322000 万

元，为预算的 98.6%，专项债支出 53172 万元，债务转贷还本支

出 135829 万元，政府性基金结余 59645 万元，其中：市本级政

府性基金结余 40000 万元、上级补助滚存结余 19645 万元。 

（四）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由贵阳市统筹。 

（五）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以下数据为初步预
计数） 

2021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564 万元，为预

算的 100%，上级补助收入 194 万元,上年结余 2021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411 万元，为预算的 97%。市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当年结余 368 万元（为结转下年的上级补助)。 

（六）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及偿还情况 

2021 年我市新增政府债务 61431 万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 53172 万元，新增一般债 7814 万元，新增外债转贷 445

万元。全年累计偿还本息 28090 万元，其中：本金 887 万元，利

息 27203 万元。截至 2021 年底，清镇市政府债务余额 1567806.5

9 万元（含贵安 70348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86612.14万元，

专项债务余额1481194.45万元（含贵安 703486 万元）。2021 年贵

州省财政厅核定清镇市债务限额 1590958.09 万元，其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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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限额 89372.12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501585.97 万元（含贵

安 703486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2021 年财政年终决算正在办理中，收付实

现制会计核算规则的实施，会导致支出数据出现变化，最后决算

数据还需要上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届时再向市人大常委会作详

细报告。 

三、2021 年财政工作完成情况 

（一）开拓财源建设，稳定财政收入增长来源 

一是大力培植财源。以提升营商环境为抓手，夯实财源税源

底子，落实政策兑现，全年兑现扶持资金 23112 万元；落实“贵

阳市增产达产奖补政策”和“清镇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

共渡难关的政策措施”，兑现扶持资金 3342 万元，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二是加大培育壮大工业产业，安排本级财政资金 1.5 亿元

用于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财源结构

不断优化。三是坚决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共减免各项税费 90760 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28331 万

元，做到“应减尽减”，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四是加强重点税源监控，做到应收尽收、均衡入库，圆满完成全

年收入目标，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步增长。 

（二）抢抓“强省会”契机，加快城乡更新步伐 

全年投入财政资金 2553万元，实施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15个，

改造路面 44370 平方米，新建雨污水管 6000 米，受益群众 2046

户，方便了群众出行，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安排“三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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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资金 514 万元，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组织实施一事一议年度项目 65 个，

项目总投资 1084 万元，覆盖 7 个乡镇，40 个行政村、58 个村民

组，直接受益农户 0.45 万户, 受益人口 1.55 万人。为 2021 年“十

件实事”提供资金保障，安排财政资金 50980 万元，有序推进教

学提质工程、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2685 户、城市棚户区改造、观

清路综合提升、县乡公路改善提升、背街小巷改造、红枫湖至迎

燕水库灌区配套改造、滨河公园提升改造、河道治理等项目建设，

助推清镇高质量发展。 

（三）兜牢“三保”底线，全力保障民生重点支出 

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切

实保障基本民生、保工资和保运转。全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按 10%比例压减公用经费，

将压减资金统筹用于教育和基本民生支出；全年九大民生支出 33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主要有教育支出 15 亿元，

占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5%；医疗卫生支出 3.2 亿元，占全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农林水事务支出 5 亿元，占全年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2.2%等等。全年拨付社会保障方面资金 15419

万元，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孤儿、特困人员等特殊群体的生

活水平；拨付就业专项资金 4293 万元，筑牢就业民生底线。统

筹安排财政资金 3405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支持打赢防控阻击战；

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经费 4282 万元，提高公共卫生服

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助推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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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积极稳妥、扎实推进“一折通”集中统发工

作，通过“一折通”发放各项涉农补贴资金 15700 万元，确保各项

财政涉农补贴资金不折不扣地兑付到农户手中。 

（四）巩固脱贫攻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加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投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财政资金 8018 万元，实施农村道路、

产业发展等项目 107 个，支持新型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产业项目，

使衔接资金效益最大化，解决我市农业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资金保值的基础上，壮大村集体经济和稳定脱贫户收入，持续

产生效益。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2300 万元，为农业产业发展

提供风险保障，让更多农户享受到农业保险优惠政策，增强农户

发展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实施“六补

六改一奖励”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模式，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市场主体投融资成本，有效撬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

产业健康发展。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用于实施清

镇市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争取上级资金 4613 万元，实施

高标准农田项目 17 个。 

（五）深化预算管理，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盘活财政结转结余资金 8844 万元，加大对部门闲置资

金收回力度，收回部门结转结余资金 10353 万元，统筹安排用于

民生支出及急需开支，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是加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管理，确保资金直接惠企利民，严

格控制资金使用方向，将直达资金按照指定用途及时拨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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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资金监督管理机制，按日通报直达资金支付率，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加快支付进度。 

三是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评审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全年共完成评审项目 156 个，送审金额 179721 万元、审定

金额 163926 万元，审减 15795 万元，审减率 8.79%；邀请专家

复核预算评审项目 27 个，送专家复核金额 127063 万元，专家复

核核定金额 124480 万元，核减 2583 万元。 

四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预算单位政府采购

主体责任，政府采购预算执行、项目执行和合同履约及资金结算

方面的监督。备案归档采购项目 128 个，预算采购资金 9365 万

元，实际采购金额 8949 万元，节约 416 万元，节约率为 4.4%。

推进“互联网+政府采购”的创新模式实现绿色采购，通过电子竞

价云平台采购项目 2102 个，预算采购资金 3894 万元，实际采购

金额 2919 万元，节约 975 万元，节约率为 25.04%。 

五是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圆满完成新预算一体化系统的搭

建及运行工作，运用信息化技术助推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继续

推进财政电子票据和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加快纸

质票据清理核销，完善电子票据管控。  

六是强化国资国企管理，组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培训，开展国有企业资产清查工作，对 5 家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进行年度检查考评，指导市管国有企业做好党建工作和学习党

史教育工作，开展对市管国有企业干部队伍作风突出问题整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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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债务管理，打好风险防范攻坚战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攻坚战，多措并举化解

政府债务，政府债务按照常态化监测，确保政府风险可控，全年

未发生一笔债务违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政府综合债务率控制

在风险警戒线内。2021 年争取到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3172 万元，

集中支持教育、卫生、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治理等重点领域项目

建设。

 

总的来看，2021 年财政运行平稳，得益于市委、市人民政

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得益于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

得益于全市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全市各部门团结奋斗、共同努

力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当前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虽然 2021 年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税收占比不高，经济增

长的动力依然较弱,还需努力提升收入质量；二是财政支出需求

量大，人员刚性支出增长加快，收支矛盾突出；三是预算执行需

进一步从严从紧，预算刚性约束有待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

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在今后的工作中切

实加以改进和解决。

四、2022 年全市及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我市编制 2022 年预算

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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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

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和“一百两千三区”目标，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继续坚持“过紧日子”思想，深

化财政预算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兜牢“三保”底线，确保民

生持续改善，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确保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结合

我市财力情况，2022 年预算编制（草案）如下： 

（一）2022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2022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 400000 万元，同比增长 2.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84300 万元（不含贵安），比上年增长 2%，加上

级转移支付补助 105999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000 万

元，调入资金 25000 万元，上年结余 33150 万元，减上解支出

200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951 万元，全市可用财力共 342498

万元，全部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二）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7064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2%，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91334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5000 万元，调入资金 25000 万元，上年结余 32680 万元，

减上解支出 1970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951 万元，市本级可用财

力共计 314000 万元，全部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1.税收收入 1181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0.4%，增收 4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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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增值税 406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8%。 

（2）企业所得税 152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5%。 

（3）个人所得税 392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4%。 

（4）城市维护建设税 68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 

（5）契税 19000 万元，比上年降低 11.2%。 

（6）耕地占用税 2000 万元，比上年降低 29.2%。 

（7）土地增值税 10700 万元，比上年降低 24.6%。 

（8）房产税 49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 

（9）资源税 14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7%。 

（10）城镇土地使用税 474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7%。 

（11）印花税 34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12）车船税 27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8%。 

（13）环保税 2600 万元，比上年降低 1.5%。 

（14）烟叶税 80 万元，比上年增长 6.7%。 

2.非税收入 524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8%，增收 2860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安排情况： 

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1400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11.9%（比上年预算，下同）。具体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422 元，比上年增长 19.6%。 

（2）国防支出 8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9%。 

（3）公共安全支出 2975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7%。 

（4）教育支出 12982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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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技术支出 5902 万元，与上年持平。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542 万元，比上年增长 7.8%。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12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 

（8）卫生健康支出 2222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7%。 

（9）节能环保支出 6423 万元，比上年降低 47%，主要是生

态环保部分支出调整到政府性基金支出。 

（1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3291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11）农林水事务支出 150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 

（12）交通运输支出 20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63.4%。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899万元，比上年增长 161%。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63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7%。 

（1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4%。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58 万元，比上年增长 27.7%。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469 万元，比上年增长 70.4%。 

（18）住房保障支出 3314 万元，比上年增长 886%，主要是

增加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19）其他支出 136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 

（20）债务付息支出 28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 

（21）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50 万元。 

（2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1 万元。 

（23）预备费 4000 万元。根据《预算法》的规定，按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1%-3%安排。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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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4800 万元，上年结余

40000 万元；收入合计 274800 万元。 

收入具体为：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30000 万元。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0 万元。 

3.污水处理费收入 2800 万元。 

2022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234562 万元，调出资金 25000

万元；支出合计 259562 万元，结余 15238 万元。 

支出具体为：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202743 万元。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000

万元。 

3.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665 万元。 

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27148 万元。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 万元。 

（四）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贵阳市统筹。 

（五）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754 万元，上年结余 368 万元，

收入合计 3122 万元。支出安排 3122 万元。收支平衡。 

1.收入方面：利润收入 2147 万元，股利、利息收入 607 万元。 

2.支出方面：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200 万元，费用性支出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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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国有资本其他支出368万元。 

五、2022 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和重点支持情况 

（一）严格执行《预算法》，严肃财经纪律秩序 

一是严格执行《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牢固树立

财政预算法治意识，规范财政收支管理；继续加大财政预、决算

及“三公经费”公开力度，实现财政资金使用公开透明；严格执行

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和监督。二是继续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进一步压减一般性

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三是严

控新增预算安排，继续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督促整改预算

执行中的铺张浪费、绩效低下的项目，一律削减或取消把关不严、

低效无效的资金。四是严格财务管理，健全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

度，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堵塞制度漏洞，严防管理风险。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持“四化”建设 

一是始终把新型工业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大力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安排本级财政资金 2 亿元，全力支持经开

区工业产业发展。 

二是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做大城市规模、

完善城市功能、精细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质；安排本级财政资

金 1.89 亿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银

行贷款、企业自筹等多渠道，全力支持“一圈两场三改”建设，助

力推动城乡融合和提升城市品质。 

三是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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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本级安排财

政资金 3.1 亿元，全力支持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安排本级财政资

金 1 亿元，用于农村“五治”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持续推进“六补六改一奖励”政策改革试点工作，努力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做出新作为。 

四是大力实施旅游产业化，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争取

上级专项债资金和省级旅游产业化基金支持，推动旅游项目快速

建成投运。 

（三）坚持优化支出结构，全力兜牢基本民生投入 

财政部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勇担使命，鼎力扛起

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大预算资金统筹力度，

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

生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坚持优先安排“三保”支出的原则，

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资金支持新建、

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加大统筹财政资金，为 2022 年“十件实事”

提供资金保障。 

（四）坚持深化财政改革，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

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运行机制。探索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坚持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优化财政资源配

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启动二级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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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库集中支付贯穿到底，防范财政资金管理风险，有效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五）坚持债务风险防范，强化政府债务管理 

一是严格政府债务管理，坚决依法举借政府债务。在国务院

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通过省级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或者外债转

贷方式举借债务。坚决规范政府债券资金使用，会同行业主管部

门及金融机构，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加大对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强化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推动提升债券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二是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政府债务管理

的有关规定及贵州省“七严禁”规定，规范我市政府举债行为，坚

决禁止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三是积极争取国家债务风险防范化解

政策支持，进一步降低债务风险。 

各位代表，2022 年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自觉接受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质量组织财政收入、高标准推进财税改革、

高效率优化支出结构，全面兜牢“三保”底线，为实现“一百两千

三区”目标任务努力拼搏，为清镇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

政保障。 


